
 

非強制性中央公積金制度 

提取款項申請－附表 

表格 L1 

附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帳戶結算順序 政府管理子帳戶/基金管理實體名稱 供款計劃編號 

結算第一順序的

子帳戶可得的款

項不足以支付，將

按順序由下一子

帳戶支付。 

- 若提取政府管理子帳戶款項，則填寫「政府管理

子帳戶」。 

- 若提取供款子帳戶／保留子帳戶款項，則填寫相

關的基金管理實體名稱。 

- 即基金管理實體為非強制央積金帳戶擁有人的子帳戶所編配的號碼。

基金管理實體或會使用不同名稱來代替供款計劃編號（如帳戶編號、

合約編號、計劃編號等）。 

- 申請人可在基金管理實體發出的報表上或透過基金管理實體為申請人

提供的查詢渠道獲取此編號。 

- 政府管理子帳戶沒有編號，無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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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共同計劃的補充聲明 *** 

倘上述結算的供款子帳戶涉及共同計劃（即涉及僱主供款），必須填寫以下聲明： 

本人現聲明申請日當天 □ 已離職 ／□ 仍在職，上述第_____________順序的供款子帳戶屬

共同計劃，並已知悉以下事項： 

⚫ 如仍在職，只可提取供款子帳戶屬於其本人的供款結餘。 

⚫ 如已離職，可提取僱主供款結餘。社會保障基金須待僱主在勞動關係終止後的翌月內為僱員作出最後一期的供

款，以及相關的基金管理實體完成基金單位結算程序後，方可處理提款申請。 

供款子帳戶或保留子帳戶的款項均由相關基金管理實體支付，詳情請向相關基金管理實體查詢。 

注意事項： 

(1) 倘上述涉及勞動關係終止的供款子帳戶已取消且相關結餘已轉入其他子帳戶，該已轉入款項的子帳戶將被社會

保障基金視為是次提款申請的結算帳戶，並按申請人填寫的順序及提款金額進行結算。 

(2) 終止個人計劃須透過基金管理實體辦理，提取個人計劃內的全部款項並不會終止有關的供款子帳戶。 

 

 

                                     

申請人簽名  

(須與身份證一致，倘不會/不能簽署，請印右手拇指指模) 

    年   月   日  

 
 

FSS-DAG                                                                                         10/2024 

樣 本 
陳大文 5123467(8) 

陳大文 

20xx xx xx 

選擇所屬情況及填寫帳戶結算順序 

政府管理子帳戶 

ABC有限公司 

DEF有限公司 

結算帳戶涉及供款子帳戶
或保留帳戶時才須填寫 

政府管理子帳戶沒有編號，無須填寫 

M123xxxxxx 

987xxxxxxx 

基金管理實體名稱及供款計劃編號均屬必填欄位。 

非強制央積金帳戶擁有人可向基金管理實體查詢供款計劃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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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代表帳戶結算順序，
須按次序填寫子帳戶 


